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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度 臺 中 市 外 埔 區 「 水 災 危 險 潛 勢 地 區 保 全 計 畫 」 

一、 目的 

為充分掌握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於颱風豪雨期間，及時有

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 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本區參考臺中市淹水潛勢圖、歷年調查容易淹水地點(里)及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

列為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里長)等資料，製作成「水

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如附表一)，並依保全計畫表所列各水災危險地點製作疏散避難地圖

(如附圖一至附圖十四)。 

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近避難收容所資訊(如附表二)及淹水潛勢區域保全清冊(如附表三)。 

三、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氣象局發布本區豪雨特報或氣象局解除本區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布本區豪雨特

報，有水災發生之虞時。由公所民政課通知本區各編組課(室)及相關機關(單位)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並依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如附錄一)辦理相關疏散避難作業，本所任務編組

及分工如「臺中市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如附錄二)第六點所示。 

四、 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依「臺中市外埔區公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計畫」辦理(如附錄三)。 

 

五、其他事項 

＊臺中市外埔區移動式抽水機預布表 

保全地區 抽水機編號 管理單位 保管人 抽水機預佈地點 

外埔分隊轄區 
外埔分隊-01 

外埔分隊-02 
消防局 外埔分隊（04-26833361） 外埔分隊 

臺中市外埔區 
臺中市-102-S010~ 
S012、105-S026 

外埔區公所 
公用及建設課 

（04-26832216 分機 505） 
外埔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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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中市外埔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水災危險潛勢

地區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避難處所 避難所地址 

里長 

（撤離通報） 
聯絡電話 

外埔區廍子里 50 100 
外埔國小綜
合教學大樓

禮堂 

外埔區大同里外埔路
878 號 

廖 O 林 0911-812XXX 

外埔區水美里 30 100 
水美社區活
動中心 

外埔區水美里水美路
129 號 

陳 O 樑 0933-414XXX 

外埔區三崁里 20 60 
老人文康中

心 

外埔區大同里外埔路
952 號 

林 O 草 0912-681XXX 

外埔區土城里 50 100 

外埔國小綜
合教學大樓

禮堂 

外埔區大同里外埔路
878 號 

鄭 O 川 0933-555XXX 

外埔區大同里 50 150 

外埔國小綜
合教學大樓

禮堂 

外埔區大同里外埔路
878 號 

林 O 年 0963-188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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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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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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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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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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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 

 

 

 

 

 

 

 

 

 

 

 

 

 

 

 

 

 

 

 

 

 

 



8 

 

附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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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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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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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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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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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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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中市外埔區轄內或鄰近避難收容所一覽表 

 

 

 

 

 

 

 

 

 

 

 

 

 

 

 

 

 

 

 

 

 

 

 

 

總計所數：4              總計收容人數：950 

 

 

臺中市外埔區收容場所一覽表 

編

號 
鄉鎮市區 

收容場所 

名    稱 

災害類型（A＝水災  B

＝風災  C＝震災  D＝

土石流   E＝海嘯災害

可複選） 

預估收容

人數 
管理人 聯絡電話 地址 應收容村（里）別 

1 外埔區 
老人文康

活動中心 
ACD 500 黃 O怡 04-26832216#309 外埔區大同里外埔路952號 

永豐、大同、三崁、大

東、六分、土城、廍子、

鐵山 

2 外埔區 
水美社區

活動中心 
ACD 100 陳 O樑 04-26831343 

外埔區水美里水美路129號 
水美 

3 外埔區 水美國小 ACD 200 陳 O湧 04-26876508 

外埔區水美里二崁路390巷

63號 水美、三崁 

4 外埔區 

外埔國小

綜合教學

大樓禮堂 
ADE 150 謝 O峯 04-26832865#713 

外埔區大同里外埔路878號 
永豐、大同、六分、中

山、馬鳴、土城、廍子、

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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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臺中市外埔區淹水潛勢區域保全清冊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3 年 3 月 5 日府授水防字第 1030037221 號函說明二、其中涉及個人資料部分，請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嚴謹保護個資安全，所建保全對象詳細清冊請自行保管，不需隨計畫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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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外埔區收容場所空間及設備調查表 

總編號 區別 
收容場

所名稱 

預估收

容人數 

室內收

容場所

面績

(㎡) 

室外收容

場所面積

(㎡) 

應收容里別 

避難收容

場所方向

指示牌 

避難收

容場所

看板 

緊急照

明器具 
滅火器 

緊急出口

標示或安

全出口指

示 

避難逃

生路線

圖 

發電機 儲水塔 
通訊電

話 
管理人 聯絡電話 

SB438-

0001 
外埔區 

老人文

康活動

中心 

500 1870 390 
永豐、大同、三

崁、大東、六分 
9 2 6 18 6 1 1 1 1 黃 O 怡 04-26832216 

SB438-

0002 外埔區 

水美社

區活動

中心 

100 392 300 水美 1 1 8 10 2 1 0 1 1 陳 O 樑 04-26879697 

SB438-

0003 外埔區 
水美國

小 
200 605 4375 水美 2 1 6 10 2 1 1 1 1 陳 O 湧 04-26876508 

SB438-

0005 外埔區 

外埔國

小綜合

教學大

樓禮堂 

150 900 30 
永豐、大同、六

分 
1 1 4 8 7 1 0 2 1 謝 O 峯 

04-26832865#

713 

  合計 950 3767 5095             

填表說明：表列資料係本所 104年所填列之資料，僅供參考，請依下列填表說明逐項查核填列。 

1.室內收容面積：以「實際可收容」之面積填寫，樓梯、辦公室等空間之面積請予以扣除。 

2.室外收容面積：以目前收容場所旁可做為地震收容使用之室外空間，如學校操場、活動中心前後廣場等等。 

3.避難收容場所方向指示牌等 9 欄：請確認收容場所內設置情形，並據實填寫設置數量。 

4.管理人與連絡電話：請確認表列人員是否為實際管理人，並確認聯絡電話正確性。 

5.其餘欄位如有異動，請惠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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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 99 年 8 月 16 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 號函）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 
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橋

封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進

入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鎮、市)公所應調
派必要行政人力，協
助村里進行調查作
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令
並通知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統共
同協助村里辦理通
知民眾撤離事宜(含
集合時間及地點之
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EMIS災情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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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中市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一百年四月二十九日府授消管字第一 OOOO 七八三九九號函實施 

一百年七月十八日府授消管字第一 OOO 一三七九六八號函修定 

一百年十月七日府授消管字第一 OOO 一九八一一八號函修訂 

                                  一百零一年八月十七日府授消管字第一 0 一 0 一四三三九九號函修訂                                                                             

一、 本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臺中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 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三） 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管制及報告事項。 

（四） 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五） 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三、 本中心係一臨時成立之任務編組，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原則設於區公所，由區長兼任指揮官，副區長（無

副區長由主任秘書擔任）兼任副指揮官，受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執行區內重大災害應變事宜，指

揮官不在或未到達前，代理順序為副區長、主任秘書、民政課課長。 

四、 各防救編組單位如下（編組暨任務分工詳如附表）： 

（一） 搶救組：由所轄消防分隊分隊長兼組長，臺中市後備指揮部、陸軍第十軍團第五作戰區指揮部派

員擔任連絡官。 

（二） 收容救濟組：由區公所社會課或社建課課長兼組長。 

（三） 醫護組：由區衛生所主任兼組長。 

（四） 總務組：由區公所秘書室主任兼組長。 

（五） 治安交通組：由轄區派出所所長兼組長。 

（六） 幕僚查報組：由區公所民政課課長兼組長。 

（七） 搶修組：由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或社建課或公用課課長兼組長。 

（八） 環保組：由區清潔隊隊長兼組長。 

（九） 維生管線組：由各事業機構人員擔任。 

 各防救編組單位得視區公所實際需求自行彈性調整。 

五、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如下： 

（一） 區災害應變中心於接獲本市災害業務主管機關通知後開設。 

（二） 市長指示成立時，得視災害狀況通知全部或部分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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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市各區區長於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得以書面或口頭報告市長即時成立該區災害

應變中心，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 

六、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作業；因地震或其它災害發生，

致本市電信通訊、電力中斷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

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七、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其作業規定依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各組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其標準作業程序由

各區公所訂定之。 

八、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

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報核後，依相關規定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協助。 

九、 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本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

應設緊急應變小組並建立緊急應變機制： 

（一） 緊急應變小組由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或公共事業負責人擔任召集人，召集所屬單位、人員及附屬

機關予以編組，並指派業務主管人員為該小組業務主管，擔任各該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災害防

救業務聯繫協調窗口。 

（二） 緊急應變小組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必要設備，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

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對於突發狀況，立即反映與處理。 

（三） 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主動互相聯繫協調通報，並執行災情蒐集、

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度等緊急措施。 

（四） 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本中心成立後配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為止。 

十、 縮小編組及程序如下： 

（一） 縮小編組時機： 

災害狀況已獲控制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

建。 

（二）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後，必要時得酌留部分編組人員，持續服務市民。 

（三）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報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時間

告知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十一、 各防救單位相關人員執行災害應變中心各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各防救單位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

力且情節重大者，則依規定議處。 

十二、 本市區公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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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文件：應變中心開設程序  

1.0 目的 

本作業之手冊在於建構完善之災害通報系統與健全緊急應變體系，俾迅速掌握災害狀況，即時

通報傳遞災情並指揮、聯繫、協調相關單位處理災害搶救事宜，運用各項防救災資源，期將災害影

響降至最低。 

2.0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3.0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外埔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0 權責單位及人員 

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 

5.0 作業程序 

5.1 接獲消防局災害預警通報或發生重大事件時，即透過一呼百應系統通知編組人員於辦公處所待

命。 

5.2 應變中心成立前由幕僚查報組配合國軍進駐時間，成立應變小組。 

5.3 完成應變中心場地佈置。 

5.4 幕僚查報組就預防災害注意事項，通報各里辦公處提高警覺。 

5.5 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令： 

5.5.1 由外埔區公所幕僚查報組人員通知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編組組長或代理人，依規定於

三十分鐘內到達指定地點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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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各編組組長應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如於夜間或假日成立，於報到時填寫）。 

6.0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作業 

6.1 各級編組人員依報到時間依序辦理簽到。 

6.2  召開防災整備會議。 

6.2.1 災害類型分析及災情研判報告（幕僚查報組） 

6.3  指揮官指（裁）示。 

7.0 實況整備驗證 

7.1 指揮官於整備會議，各組組長報告：人員、裝備、機具、資源整備情形。並依實際需要，進

入待命。 

8.0 災害緊急應變 

8.1 成立區公所各緊急應變中心，依通知至指定處所執行任務。 

8.2 搶救組透過警察分局及消防勤務指揮系統，蒐集災情，隨時回報轄區內受災情況及搶救工作

進度。 

8.3 指揮官及相關人員因災情勘查需要之交通工具，請警察分局、消防分隊協助提供；另請消防

局、警察分局分別提供警用無線電乙具，供勘、救災指揮調度使用。 

8.4 遇重大災情發生，請指揮官商請國軍支援，以利執行勘、救災指揮調度工作。 

8.5 災害應變處理： 

8.5.1 接獲災情通報，幕僚查報組應立即填報災害緊急通報記錄表陳核，並同步交由任務權責

編組人員憑辦及通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彙整。 

8.5.2 各組除依據通報表轉請權責單位立即處理外，另將處理情形填具大事記要表陳核，

以利查考。 

8.5.3 轄內可能發生重大災害易生危險之地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由治安交通組

提出劃定管制區域及管制時間建議，並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8.5.4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緊急災變搶救支援，非經空中運送，將影響緊

急醫療救護時效等人力無法達到救援目的之災難，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直接以電話或

傳真申請表， 向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提出空中救援申請並知會現場之警察及消防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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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前述災害應變程序、處理經過及辦理結果，各業管承辦編組人員需立即載明於災情

通報記錄及大事記要表。  

8.5.6 各層級災害處理，各編組人員需全程管制、追蹤，對於重大災害發生，救援單位無

法即時辦理個案，應隨時通報最新救援情形或請求市應變中心支援。 

8.5.7 大安區內之災民緊急安置地點，應考量災害類型（如風、水、土石流等重大災害）及

後續災害發生之可能；人員疏散之宣導及交通運輸工具、路徑選擇等事項，由搶救、

收容救濟、幕僚查報組依實際狀況研商後，陳請指揮官裁示。 

8.5.8 有關協助災民疏散、安置諸般事宜，由搶救、幕僚查報（里幹事）、收容救濟、環保、

醫護（安置人員醫療及衛生諮詢）組共同辦理；緊急安置所門禁、警戒事宜，由治安

交通組協請民防、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隊辦理。 

8.5.9 災害未解除警報前（人身安全無虞時），由幕僚查報組通知里幹事會同警勤區警

員、里長前往勘災，發現有受災情形即製作災害會勘記錄表。 

8.5.10 災害造成的維生管線損壞導致無法供電供水等諸般事宜，由維生管線組負責辦理

修繕維護。 

8.5.11  有關各任務編組防救（災）工作準據，悉依各組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9.0 附記 

9.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後，幕僚查報組需彙計災情並透過網路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以利彙

整全市災情。 

9.2 災害應變中心應備物品： 

9.2.1 作業資料夾（含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任務編組）。 

9.2.2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各橫向防救單位電話表。 

9.2.3 區級防（救）災資源分布圖、災害地點顯示圖、颱風路徑圖。 

9.2.4 防救器材箱（內置相關勘災及應變中心應用物品）。 

9.2.5 電話錄音設備。 

9.2.6 筆記型電腦。 

9.2.7 衛星電話 

9.2.8 電視 

9.2.9 桌上型電腦。 

9.2.10  傳真機 

9.2.11  印表機 

9.2.12  影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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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  各式表單清冊 

9.3 各任務編組人員執勤規定： 

9.3.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時，非特殊原因及不可抗力因素，均由組長親自攜帶人力、機具統

計表報到服勤。 

9.3.2 編組人員因故未能親自報到者，其代理人員除註明主管未到原因外，應為各該單位第

一順位代理人員（依此類推），不得由層級較低或約（聘）僱人員代理。 

9.3.3 前項無法親自報到事由消除後，於災害應變中心未解除任務前，組長仍應辦理報到。 

9.3.4 對於尚未發生災情且狀況單純、無侵襲本區可能之颱風警報，各組組長基於公務處理

需要，得指派原單位人員代理執勤，惟其原則不得逾越政府職務代理規定。 

10.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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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 

依據臺中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100 年 10 月 07 日府授消管字第 1000198118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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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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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4             外埔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附圖說明 

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區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單位）首長報告會報召集人，由會
報召集人視災害規模、性質，決定成立本中心並擔任指揮官。 

二、 臺中市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為臨時任務編組，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由本鄉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單
位）、相關機關、公共事業派員進駐作業。 

三、 臺中市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場所：設置於本所民政課，提供各本區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單位）進駐
使用。但本區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得視緊急應變措施之需要，另擇適當地點成立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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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 

措施 

應

變 

中 

心

所

需 

表

單 

1 標準作業程序書      

1.1 外埔區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手冊 □有 □無    

1.2 各編組標準作業流程 □有 □無    

2 公文簽呈 □有 □無    

3 外埔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絡清冊 □有 □無    

4 外埔區應變中心開設通知簡訊草稿 □有 □無    

5 應變中心進駐人員回傳簡訊格式 □有 □無    

6 臺中市外埔區應變中心器材檢核表 □有 □無    

7 外埔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繫表 □有 □無    

8.外埔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有 □無    

9.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10.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整備、應變會議記錄表 □有 □無    

11.外埔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有 □無    

12.外埔區撤離人數統計表 □有 □無    

13.外埔區災情彙計總表 □有 □無    

14.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___________災害處理彙報表 □有 □無    

15.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有 □無    

16.外埔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有 □無    

17.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有 □無    

18.臺中市區外埔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有 □無    

19.臺中市區外埔災害應變中心大事記要表 □有 □無    

20.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有 □無    

外埔區公所製 

 

 



 

26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
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措施 

器 

材  

設  

備 

1.電視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1 有線頻道 □有 □無    

1.2 無線頻道 □有 □無    

2.電腦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3.網路 □正常 □故障 

說明： 

   

4.印表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5.傳真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6.電話 

  衛星電話 

□正常      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7.單槍 □正常      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8.筆記型電腦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9.麥克風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0.音響設備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1.緊急發電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2.緊急照明設備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各 

式 

文 

件 

13.文書表件      

13.1 行政區域圖 □有 □無    

13.2 防災地圖 □有 □無    

13.3 颱風路徑圖 □有 □無    
13.4 大事記要表 □有 □無    

 13.5 土石流分佈圖 □有 □無    

 13.6 任務分工表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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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臺中市外埔區公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計畫 

一、 依據 

（一）經濟部水利署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二）臺中市外埔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三）臺中市外埔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劃定之水災保全地區、擬訂之疏散避難地點，規畫疏散撤離所需交
通物資動員作業方式。 

二、目的 

颱風豪雨期間，為落實所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之疏散撤離作業，及時有效疏散撤離危險地區居民至
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定此計畫。 

三、撤離時機 

（一）災害分析研判: 

本所應變中心依據中央、縣府相關單位通報提供之預報、警戒資訊及現地通報之降雨是否有積淹水及附近河川
排水水位狀況，綜合分析研判可能淹水災情與影響範圍後，下達準備、勸告及強制疏散撤離之命令。 

（二）臺中市政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下達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離命令。 

（三）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達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離命令，並回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四、任務分工 

（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負責通報市府，通知本所相關課（室）進駐災害應變中心，聯繫分駐所、消防隊、清潔隊、里長（里幹事）及
國軍等協助動員並運用廣播系統廣播危險地區民眾疏散撤離。 

（二）分駐所： 

警用廣播車及巡邏車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廣播請民眾疏散撤離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離。 

（三）消防隊： 

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廣播撤離及協助運送弱勢族群（病患、老弱、幼童、行動不便）前往安全避難場所。 

（四）清潔隊： 

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廣播撤離及協助運送弱勢族群（病患、老弱、幼童、行動不便）前往安全避難場所。 

（五）里長（里幹事）： 

1、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勸導疏散撤離。 

2、掌握保全對象（清冊另建），如需協助，回報本所災害應變中心請求協助。 

（六）國軍： 

配合本所害應變中心指示協助運送民眾疏散撤離前往安全避難場所。 

五、疏散撤離執行 

（一）準備疏散撤離： 

本區轄區列為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警戒區域後，即應針對保全地點、低窪地區或其
他可能致災地點預作疏散撤離準備。包括協調撤離交通工具、避難場所開設準備、建立軍警人員聯繫管道、優先掌
握弱勢族群（病患、老弱、幼童、行動不便）或居住地下室者動態等。 

（二）勸告疏散撤離及完成撤離準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即應勸告保全對象自主疏散撤離及完成撤離準備： 

1.接獲市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建議勸告疏散撤離之通報。針對通報區域之保全對象，勸告疏散撤離。 

2.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通報中央管河川或發現市管河川水位超過二級警戒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針
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進行疏散撤離勸告。 

3.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針對警戒區域、低窪地區及已積水地點之保全對
象，勸告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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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獲里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之現地降雨、積淹水、河川排水水位狀況，經本所自行研判，有疏散撤離之
必要。 

（三）強制疏散撤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強制保全對象疏散撤離： 

1.接獲市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建議強制疏散撤離。經本所（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應針對通報之警
戒區域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2.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通報或發現縣管河川水位超過一級警戒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經本所（應變
中心）研判必要時，應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3.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現地淹水已達 30 至 50 公分且持續上升。經本所（應變中心）研判必要
時，針對警戒低窪及已淹水里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4.接獲里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現地持續降雨、淹水已達 30 至 50 公分且持續上升時，經本所（應變中心）
自行研判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5.水利建造物突然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經管理機關緊急通報有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六、疏散撤離資訊通報方式： 

（一）以電話、傳真、或網路方式為之。 

（二）可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警戒資訊及疏散避難訊息。 

（三）迅速運用里（鄰）長、里幹事、警察、消防人力、巡邏車、廣播車及警政民政廣播系統，將疏散避難訊息傳達
給民眾。 

七、疏散撤離及收容作業 

（一）聯繫里長、里幹事、當地駐軍、警察及消防單位，指揮及協助當地居民，依疏散避難路線疏散至避難處所，並
協助弱勢族群、行動不便者優先撤離。 

（二）聯繫駐軍或警察單位，強制疏散警戒區內不肯疏散之居民並送至避難處所。 

（三）派員至安置地點，登記災民身分、人數、調度、發放物資，分配災民住宿或發放救助金。 

1.聯繫衛生單位，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心理諮商、急救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2.聯繫衛生、環保、農政單位，進行環境清理及消毒防疫工作。 

3.聯繫駐軍或警察單位，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設置標誌管制通行。 

4.聯繫交通單位或駐軍，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道路搶通。 

5.聯繫駐軍或警察單位，編組輪流巡邏災區與避難處所，維護治安。 

6.執行前述工作遇有物資設備、救災機具、人力技術不足時，請求市府協助。若仍不敷支應時，市府應向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或權責部會申請協助及支援。 

八、疏散撤離執行狀況回報 

各地疏散避難及收容安置狀況均應迅速回報本所災害應變中心，再由本所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市府災害應變中
心。 

九、危機解除及復原 

疏散避難危機解除，由本所通知避難所之民眾返家，並通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再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若有民眾家園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即需進行安置，否則避難所即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十、疏散撤離作業檢討 

（一）每年颱風豪雨應變後或重大水災後，本所即必須重新檢討疏散撤離作業運作情況，包含水災危險地點重新勘定、
保全對象確認、避難處所及避難路線安全性重新評估等，並重新修正疏散撤離計畫。 

（二）將重新修正之疏散撤離計畫納入「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實施。 

 

 


